
原條文  增(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十四之四:本鄉第三棟納骨堂收費標

準: 

一樓 

名稱 層別 本鄉 外鄉 

骨灰櫃 1.2.9 

10.11 

30,000 60,000 

骨灰櫃 3.7.8 35,000 70,000 

骨灰櫃 4.5.6 40,000 80,000 

 

二樓 

名稱 層別 本鄉 外鄉 

骨灰櫃 1.2.9 

10.11 

27,000 54,000 

骨灰櫃 3.7.8 32,000 64,000 

骨灰櫃 4.5.6 37,000 74,000 

 

三樓 

名稱 層別 本鄉 外鄉 

骨灰櫃 1.2.9. 

10.11 

27,000 54,000 

骨灰櫃 3.7.8 32,000 64,000 

骨灰櫃 4.5.6 37,000 74,000 

 

五樓 

名稱 層別 本鄉 外鄉 

骨灰櫃 1.2.9. 

10.11 

25,000 50,000 

骨灰櫃 3.7.8 30,000 60,000 

骨灰櫃 4.5.6 35,000 70,000 

 

增列第十四之

四,讓民眾了解

第三棟納骨堂各

樓層收費標準及

第六樓層為基督

敎及天主敎專區 

 



  

六樓 

(基督敎及天主敎專區) 

名稱 層別 本鄉 外鄉 

骨灰櫃 1.2.9. 

10.11 

25,000 50,000 

骨灰櫃 3.7.8 30,000 60,000 

骨灰櫃 4.5.6 35,000 70,000 

              神主牌 

     本鄉      外鄉 

15,000    25,000 
 

 

 
第十四條之五:本鄉思親園納骨堂

1、2、3棟全部開放預購櫃位(長

生位),但預購櫃位不得有任何轉

售、出售或私下交易之行為(包含

直系血親、旁系血親………或其他

相關親屬及不具血緣之人)。只要

申請人及安置者(包含長生位及往

生者),與當初申請人員或安置者

不符合,一律辦理退費;退費手續

費由繳納規費中扣除新台幣參仟

元,其餘無息退還之。申請人不得

要求保留櫃位或優先購買權,櫃位

由本所收回,不得異議。(本鄉或外

鄉認定比照本條例第十條規定辦

理) 

增列十四條之五目

的,主要讓購置塔

位民眾了解,購買

長生位之權利及義

務.進一步使民眾

有所遵循,不致產

生任何疑慮及櫃位

金額問題。 



原條文 增(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七條:申請使用 

墓基、納骨(灰)罈

存放箱,應先繳納

使用費,墓基應於

申請埋葬許可後一

個月內使用;納骨

(灰)罈存放箱限於

一年內使用,否則

取消其使用權,已

繳之使用費不予退

還。 

第七條: 申請使用墓基、納骨(灰)

罈存放箱,應先繳納使用費,墓基

應於申請埋葬許可後一個月內使

用;因開放預購櫃位,申請人繳完

規費後,納骨(灰)罈存放箱不設訂

安置年限使用,包含第一棟、第二

棟及第三棟納骨堂已購置塔位尚

未安置者(包括長生位及往生位)。 

本鄉第三棟納骨

堂興建完成,因

開放預購申請,

因此;第七條原

規訂一年使用,

修正為[不設訂

年限].以符合預

購效益. 

第九條第一項第五

款:第一公墓花、樹

葬園區,申請花、樹

葬者本鄉免費,外

鄉鎮收費壹萬元,

其腐化之環保骨灰

罐由本所免費提供 

第九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一公墓

花、樹葬園區,申請花、樹葬者本

鄉收費伍仟元,外鄉鎮收費壹萬

元,其腐化之環保骨灰罐由家屬自

行準備,本所不予提供。 

有關環保葬法之

推廣,目前已有

成效。因此;修正

為本鄉免費變成

收費伍仟元。因

目前市面上環保

材質骨灰罐樣式

多元,由民眾自

備,以符合個人

需求。 

 

 

 



   原條文     增(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凡使用本鄉公

墓、納骨堂設施,繳完費

後尚未使用者,因故申請

退費,應於一個月內為

之,本所酌收手續費新台

幣二仟元,由退還費用中

扣除,其餘費用無息退還

之。如已使用中途遷出

者,經申請註銷登記後,

始得遷出,原繳之各項規

費,不予退還,其退出後,

為放棄使用權,該位使用

權任憑本所處置,不得異

議。 

第十八條:凡使用本鄉公

墓、納骨堂設施,繳完費

後尚未使用者,因故申請

退費,本所酌收手續費新

台幣參仟元,由退還費用

中扣除,其餘費用無息退

還之。如已使用中途遷出

者,經申請註銷登記後,

始得遷出,原繳之各項規

費,不予退還,其退出後,

為放棄使用權,該位使用

權任憑本所處置,不得異

議。 

1.因採取開放

預購塔位,因安

置者(長生位或

往生者)進塔時

間上不確定.因

此:[應於一個

月內為之]文字

刪除。 

2.手續費由原

本 2仟元增加 3

仟元,以符合條

例一致性及公

平性. 



原條文 增(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之六:申請人購

置長生位(或往生者位),

購置之價格,應以當時申

請日期為本鄉或外鄉身

份之認定為基準。不因身

份改變,要求退還購買櫃

位之差額或全部數額。 

本條例第十條

規定:設籍本鄉

一年以上,符合

本鄉認定資

格。因避免違反

公平原則,以符

合程序正義,特

定本條例 

 第十四條之七:使用本鄉

納骨(骸)櫃存放設施,使

用年限自存放之日起算

(第一棟及第二棟已安置

骨灰(骸)以不溯即往為

原則),時間為 50年整。

時間屆滿通知遺族依規

定將骨灰(骸)以樹葬、植

存或其他方式處理。(自

第三棟正式啓用後實施) 

依據殯葬管理

條例 28條規

定,訂立納骨堂

骨灰(骸)櫃使

用年限。 

 

 

 

 



原條文 增(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本鄉低

收入戶死亡及無

人認領屍體使用

墓基、納骨（灰）

罈存放箱者，得免

費使用，其安置位

置由本所指定。前

項使用以本所指

定墓基、納骨（灰）

罈存放箱核定低

收入戶者以當年

度本鄉列冊有案

低收入戶為限。 

第十三條:本鄉或外鄉低收入

戶死亡及無人認領屍體使用

墓基、納骨（灰）罈存放箱者，

得免費使用，其安置位置由本

所指定。前項使用以本所指定

墓基、納骨（灰）罈存放箱核

定低收入戶者以當年度列冊

有案低收入戶為限。(只能有

一次免費使用。如需更換櫃

位,比照本條例規定辦理,收

取櫃位相關費用) 

 殯葬管理條例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直轄

市、縣(市)政府列冊

各款、各類之低戶,

使用直轄市、縣(市)

或鄉.鎮.市所經營

或委託民間經營、代

理、代管之下列公立

殯葬設施,免收使用

管理相關費用:一、

火化場。二、骨灰

(骸)存放設施。 

依據上述條例規定,

本鄉條例第十三條

有關本鄉低收入戶

免費使用納骨堂,修

正為全國適用。 

 


